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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10月29日

（2021）浙0281民初7794号
孙伟良（公民身份证号：3306231982****7015）、

中融护航（浙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1MA2CJ44H0P）：原告陈冬仔与被告海南
丰瑞康科技有限公司、中融护航（浙江）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盛继勇、第三人孙伟良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已立案
受理。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法院判令：1.请求依法撤
销余姚市人民法院（2021）浙0281执异139号《执行裁
定书》，不追加原告陈冬仔为（2021）浙0281执1232号
案件的被执行人；2.请求判决认定原告陈冬仔与被告盛
继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
被告共同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余姚市
人民法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叶锋适用普通程序于2022年1月27日9时00分在
余姚市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催23号

丰县富鑫钢化玻璃厂因被盗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该
汇票号码为31300051/50617905、汇票金额为人民币
伍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
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丰县富鑫钢化
玻璃厂。二、公示催告票据凭证:上述该银行承兑汇
票号码为31300051/50617905、汇票金额为人民币
伍万元整、出票人为宁波木辛源实业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宁波煜虹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21年6月3
日、汇票到期日为2021年12月3日、最后持票人为丰县
富鑫钢化玻璃厂。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21年10月
25日起至2021年12月18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至
票据到期日后15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0)浙0604破8号之一

2020年7月30日，本院根据绍兴市上虞区万峰实业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万格印染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本院查明，经管理人核查，浙江万格印染有限
公司名下资产净值为5654578.47元，负债超过5000万
元，已资不抵债。本院认为，浙江万格印染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1年7月27日裁定宣告浙江万格印染有
限公司破产。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7359号

夏正红:本院受理的原告瑞安市黎明塑胶有限公司与
被告夏正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1民初7359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破40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10月20日裁定受理温州三蒙科技电
气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
所(普通合伙)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21年12月12日
前，向温州三蒙科技电气有限公司管理人书面申报债
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车站大道金龙大厦七层;联
系人:陶宏桥、施小旋;联系电话:0577-88699006、
13757720722)。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供有

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理。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21年12月14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乐清市
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破41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10月20日裁定受理浙江吉隆宝贸易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
所(普通合伙)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21年12月
12日前，向浙江吉隆宝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书面申报
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车站大道金龙大厦七层:
联系人:陶宏桥、施小旋;联系电话:0577-88699006、
13757720722)。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担保，并提供有
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理。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21年12月14日上午10时在浙江省乐清市
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28民初2593号

温州同同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正
文与被告温州同同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张启如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通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本院判决:1.判令被告
温州同同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张启如共同退还原告
保证金20000元及赔偿原告损失20000元，共计40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月19日14
时30分在文成县人民法院南田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审判。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民终2077号

潘玲燕：本院受理上诉人薄元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民终207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
费300元，由上诉人薄元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4168号

冯林祥：本院受理原告韩强与被告冯林祥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
本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1破27号之一

本院根据债权人程琪的申请于2021年9月28日裁
定受理浙江凯迪袜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
年10月11日指定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为破产清算管理
人。浙江凯迪袜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向管理人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嘉
兴市中环广场西区A座1302室;邮政编码314000;联系
电话:13456264010;联系人:宋律师)申报债权，并提交相
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凯迪袜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江
凯迪袜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财产管理人员及
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配合管理人工作，向管理人提交其
占有和管理的相关资料和财物。

本院定于2021年12月20日下午十四时在本院第十
五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是个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
申报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4377号

孔秀国：本院对原告海宁市海洲街道舜森服装辅料
店与被告孔秀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81民初437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孔秀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海宁市海洲街道舜森服装辅料店货款15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5元，由被告孔秀国负担。公告费600元
（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孔秀国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
后直接给付原告海宁市海洲街道舜森服装辅料店。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6452号

张立：本院受理原告盛成龙与被告张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481民初645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张立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盛成龙货款60000
元，并赔偿原告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的利
息损失（按年利率3.85%计算）；案件受理费1454元，减半
收取727元，由被告张立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长安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927号

张继荣（男，196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板桥西村14幢3单元502室。）：本
院受理的原告姚春妹与被告张继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作出（2021）浙0503民初1927号民事判决书。
现原告姚春妹不服本院判决，提出上诉。因用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上诉状及材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姚春妹的上诉请求：1、中院撤销原审判
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
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及其他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1751号

王高宏、夏彩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吉交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王高宏、夏彩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523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王高宏、夏彩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浙江安吉交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利
息、罚息、复息362136.68元（暂计算至2021年1月11
日，此后按年利率8.025%上浮50%对应付未付利息计
收复息至款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6320元，由王高宏、夏彩霞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交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
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3464号

丁普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县支行诉被告丁普杰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外网查询告
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
令：1.被告立即偿还信用卡透支款人民币账户人民币本
金268070.89元，利息469640.51元，分期手续费
3304.8元，逾期还款违约金15203.2元，共计756219.4
元；美元账户本金4501.53元，利息8841.68元，逾期还
款违约金287.74元，共计美元13630.95元，同日汇率
折算人民币为88209.97元。分期手续费为每期826.2
元，逾期利息以万分之五为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违约
金为最低还款额未偿还部分的5%。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及原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不
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本案组成合议庭审理，定于2022年1月19日9时在安吉
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1698号

义乌市德琪进出口有限公司、徐薇：本院受理原告
义乌市东盛缝制设备商行与被告义乌市德琪进出口有
限公司、徐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初11698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主文如下:准许原告义乌市东盛缝制设备
商行撤诉。案件受理费713元(已减半)，公告费650元，
由原告义乌市东盛缝制设备商行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46号之一

申请人:东阳市颐和轩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0月20日，东阳市颐和轩家具有限公司管理

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债务人东阳市颐和轩家具有限公
司未提供企业账册、财务凭证等全部资料，导致无法对债
务人的财产进行财务审计，同时，经查询，管理人认为债务
人名下无财产可分配，且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故
请求法院宣告东阳市颐和轩家具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
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
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
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
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的
规定，破产人无财产可供分配的，管理人应当请求人民法
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管理人终结
破产程序的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终结破产程序
的裁定。裁定终结的，应当予以公告，现管理人以债务人
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裁定如下:一、宣告东阳市颐和轩家具有限公司破产。
二、终结东阳市颐和轩家具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本裁定
自即日起生效。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496号

兰溪市兰江星喜链条厂(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兰溪
市城北工业城。投资人:毛天喜)、毛俊翔：原告胡光永与被
告兰溪市兰江星喜链条厂、毛俊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
院(2021)浙0784民初3496号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
书。裁定内容:准许原告胡光永撤回对被告兰溪市兰江
星喜链条厂的起诉。判决内容:由被告毛俊翔支付原告
胡光永货款12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21年5月2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款限本判
决生效之日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
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750元，由被告毛俊翔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201办公室领取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188号

刘赤:本院受理原告李莫愁与被告刘赤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诉称要求:请求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8
年6月30日至款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2月22日上午09:00，开庭
地点在本院第20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二楼)。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914号

胡美珍：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沙龙五金有限公司与
被告胡美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月24日上午9
时00分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矛调中心审判庭（浦江
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6）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474号

李卫升：本院受理原告洪治与被告李卫升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
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矛调中心
审判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6）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6483号

黄伟芳:本院受理原告廖小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要求法院判被告偿还借款人民币45000元，并赔偿
以该款为基数，自借款(起诉)之日起本判确定给付之日止
按5%利率计算的利息的损失、要求被告黄伟芳承担诉讼
费)、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合议庭通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石梁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宁波新华联商厦租赁场地交还公告
全体业主：

宁波新华联商厦承租的宁波中山东路181号中农信
国际商厦群楼1-4层场地，租期将于2021年10月31日届
满。鉴于客观情况，宁波新华联商厦将不再续租，并定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按房产现状向各位业主返还承租场
地，请诸位配合接收（联系电话：13905847170）。

特此公告！ 宁波新华联商厦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29日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台州立天化工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09月30

日，该债权总额为8,298.42万元,本金为2,708.25万元，利息5590.17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该债权由
於卫敏,李林平,於卫建,张燕,於则有,徐香春,浙江现代商贸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抵押物：浙江现代
商贸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博园路1号3幢的房地产，最高抵押金额6119.38万元。该
债权的交易对象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王经理,咸经理,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63,0571-85774661,0571-85774702
电子邮件：wangoubin@cinda.com.cn,xianshuguang@cinda.com.cn,lizhaohui@cinda.com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1年10月29日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公告送达
杭州耀益货运有限公司：你单位擅自占用城市道路

的行为违反《杭州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
项之规定，本机关于2021年4月16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杭拱综执〔2021〕罚决字第02-0066号），你
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
告，请你单位自收到催告书或催告书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日内履行下列义务：1.到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区各营业网
点缴纳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2.到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区
各营业网点缴纳加处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

因采取直接和邮寄送达方式都无法送达，现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你单位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你单位对催告书有异议的，应在收到催告
书或催告书公告期满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
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联系人：徐新
联系电话：0571-88064386
联系地址：杭州市拱墅区长乐北苑8幢

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10月29日

往来款项催办公告
以下单位与本公司及本司下属单位（原南湖林场水

泥厂、原南湖林场陶土矿、原浙北畜禽公司、原南湖林场、
原新世纪节能灯厂）发生经济业务时形成的保证金等往
来款项尚未结清，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与本公

司联系，办理账务核对、款项结算。
本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刘会计0572-5137565
肖会计0572-5137568
特此公告。 浙江新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29日
单位名单

1

2

3

4

5

6

7

8

铜陵市丰润膨润土矿业有限公司

桐乡煤矿机械厂

江苏龙潭重型机器厂

平湖东方水泥机械厂

中坚技术公司

广德绿林矿产品公司

安吉吉祥百业公司

安徽广德杨杆莹石矿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瑞安市通达塑料厂

紫阳物资公司

湖州飞英丰盛现烤食品店

黄岩市政工程队

嘉善西塘饮料商行

江苏建材上海分公司

吴江梅堰光麻水泥制品厂

嘉兴市食品肉类有限公司

17

18

19

20

21

22

23

云电集团杭州建材电子设备厂

慈溪金帆管件厂

原二大队/临安塑料化工厂

原二大队/杭州西湖再生公司

原二大队/奉化造纸厂

台州远东运输设备公司

科绿饲料厂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1】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浙商】银行收购的【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1】户企业债权项下案号为（2016）浙07民初292号对应的债权资产进行处

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婺城法院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浙0702破申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2020年12月24日，婺城法院（2018）浙0702破

6-2号民事裁定书，批准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单位：元

（以上债权本金截止【2021】年【8】月【31】，利息余额计算至【2019】年【3】月
【31】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10月2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

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
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13868989995】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9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金华

债权本金

50000000.00

50000000.00

利息

20401736.64

20401736.64

担保情况

余有昌 范慧青 余有成

借款合同编号

（20300000）浙商银固借字（2014）第00367号

对应案号

（2016）浙07民初292号


